
赣财购投诉〔2023〕74号

投诉处理结果公告
一、项目编号：JXTC2023200469
二、项目名称：南昌大学国际学生公寓空调采购项目
三、相关当事人
投诉人：江西博越电气有限公司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青山南路191号1栋

被投诉人：江西省机电设备招标有限公司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省政府大院北二路92号（咨询大厦）

相关当事人1：南昌大学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新区学府大道999号

相关当事人2：浙江索信商贸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金华市婺城区金星北街833号
四、基本情况

南昌大学委托江西省机电设备招标有限公司代理的南昌大学国际学生公寓空调采购项目（项目编号：JXTC2023200469），该项目采购方式为竞争性谈判，采购公告于2023年10月15日发布，于2023年10月17日发布信息更正公告，于2023年10月25日发布结果公告。投诉人依法对采购结果提出质疑，并对质疑答复不满意，于2023年11月13日向本机关提起投诉。本机关审查后依法受理，并向被投诉人及相关当事人发送“政府采购投诉答复通知书”。目前，该采购项目已发布结果公告、未签订采购合同。
五、处理依据及结果
投诉人所称投诉事项一，主要是相关当事人2所提供的产品美博空调中型号KFRD-35GW/BPD2-NI不符合采购文件要求噪音值最大值≤52db(A)的问题。经查，采购文件第五章采购需求一览表及采购二、技术参数已载明：“针对上述所有参数，响应文件中须提供产品参数确认函并加盖制造商公章的原件扫描件，不满足要求视为无效响应”。查看相关当事人2的投标文件中技术规格响应/偏离表中对“10、空调室外机噪音最大值≤52dB(A)”已做“10、空调室外机噪音最大值≤49dB(A)”的正偏离响应，并提供了制造商加盖公章的空调参数确认函的原件扫描件。相关当事人2的答复材料所附的该产品实物铭牌照片载明：“KFRD-35G/BPD2-N1（智芯派2代300）、噪声：室外机：49dB(A)”。未发现相关当事人2所投的KFRD-35GW/BPD2-NI型号产品不满足采购文件要求的情形。投诉人的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投诉事项不成立。

投诉人所称投诉事项二，主要是相关当事人2提供的制造商广东美博制冷设备有限公司中小型企业声明为虚假响应的问题。经查，相关当事人2提供的《中小企业声明》载明“广东美博制冷设备有限公司，从业人员112人，营业收入为1001.781万元，资产总额为950.278万元，属于工业行业，属于小型企业”。经本机关向广东美博制冷设备有限公司所在地行政主管部门“佛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发函认定，佛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复函载明：“一、该企业所属行业为工业（制造业）。二、该企业2021年、2022年从业人员均超过20人，不足300人，营业收入均达到2000万元以上。根据《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号）对工业企业的划型标准，结合企业营业收入、从业人员等情况，广东美博制冷设备有限公司2021年和2022年均属于小型企业”。相关当事人2的中小企业声明中从业人员虽填写2021年人数，但未影响其属于小型企业的核心内容。投诉人的投诉事项不成立。

上述事实依据有招标文件、投标文件及相关答复材料等为证，法律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87号）《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等相关法律法规。
六、其他补充事宜
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二十九条第（二）项的规定，驳回投诉。采购人继续开展采购活动。

如对上述处理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起60日内向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或江西省人民政府提起行政复议或六个月内向南昌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江西省财政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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